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 

20110-424 

中華民國 114 年 01 月 08 日院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以下簡稱本系)教育宗旨強調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並提高本系碩士生實習成效，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

法」，訂定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以下簡稱本

準則)。 

第  2  條 本碩士班課程負責教師，於學生實習前說明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

意事項，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明瞭及遵行各實習場所之各項規定。 

第  3  條 校內實習指導教師須在實習前與單位主管以及護理臨床教師

(preceptor)就實習計畫以及所需配合事項進行溝通並留下紙本紀錄(實

習前說明會)，實習結束前需與單位開實習檢討會。 

第  4  條 學生實習服裝儀容，須符合實習單位的規範。實習時應秉持實習生身

份，勿與自身在臨床角色混淆。 

第  5  條 學生參加校外實習得授予學分，實習得安排於該學期，其標準依進階

護理學實習(一)(二)；專科護理學(一)(二)實習課程大綱執行。 

第  6  條 實習指導教師採雙師制，分別為實習場域的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

及校內實習指導教師。 

一、 臨床專家組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 具碩士學位且有兩年以上的護理臨床工作經驗，為優先考

量。 

(二) 碩士在學中且具有三年以上的護理臨床工作經驗。 

(三) 具護理學士學位小組長以上(包括護理長、副護理長)，且

有五年以上的護理臨床工作經驗。 

(四) 以符合一、二項者為優先考量。 

二、 專科護理師組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 具碩士學位且有兩年以上 的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經驗。 

(二) 碩士在學中且具有三年以上的專科護理師臨床工作經驗。 

(三) 具學士學位者，需具有五年以上專科護理師的臨床工作經



驗或具有三年以上專科護理師的臨床工作經驗且有期刊發

表。 

(四) 上述以具有 NP3 者為優先。 

三、 上述護理臨床教師不得為本校在籍學生，以符合利益迴避原

則。 

第  6  條 校內實習指導教師資格需為部定助理教授，碩士或博士畢業學位需為

護理相關領域，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曾參與進階護理學(一)/(二)授課教師。 

二、曾參與專科護理學(一)/(二)授課教師。 

三、曾帶過進階護理學實習(一)/(二)或專科護理學實習(一)/(二)教師。 

四、曾參與進階護理學(一)/(二)或專科護理學(一)/(二)課程協同教學 

    或課程參與教師。 

第  7  條 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及校內實習指導教師其職責分別如下: 

       一、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職責： 

(一)提供學生於實習單位相關實習事宜的協助。 

(二)協助發現及解決學生問題。 

(三)與學生討論其臨床作業。 

(四)評核學生「學生實習計畫」的執行。 

(五)考核學生臨床實習表現成績。 

       二、校內實習指導教師職責： 

(一) 評估「學生實習計畫」之適切性及可行性，並與護理臨床教

師協調，達成共識。 

(二) 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少須於期初、中、末至單位訪視，並進

行指導。 

(三) 協助發現及解決學生於實習單位之問題。 

(四) 參與病房實習檢討會。 

(五) 批核學生臨床實習作業成績。 

(六) 主動與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保持聯繫，掌握學生實習進

度。 

(七) 學生實習期間臨床訪視及指導共三十二小時。 



第  8  條 實習機構遴選機制如下：臨床專家組以新制教學醫院評鑑合之醫院或

評鑑合格之長照機構為原則。專科護理師組以醫學中心為優先考量。 

第  9  條 本系合作之實習機構須依實習機構評估流程定期評估，合格者始得安

排學生前往實習。 

第  10  條 學生實習時數：分配每日不宜超過八小時，且不得安排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 

第  11  條 補實習之規定： 

一、 請假應事先徵得教師同意。 

二、 請假須補實習，病假、公假、事假皆補相等時數。 

三、 補實習時每次以四小時為一個單位，不得要求零散時間。 

四、 補實習時須有教師或臨床指導教師(preceptor)在場指導。 

五、 各組護理實習課程補實習後實習總時數需符合當學期之規定。 

第  12  條 實習媒合：於學生實習前安排實習前課程說明，讓學生了解實習課程

目標、實習方式、實習單位規劃。實習期間，委請實習機構協助安排

具專業知能與臨床實務經驗的護理臨床教師(preceptor)擔任實習單位

輔導員，協助學生達成實習目標。 

第  13  條 學生實習之獎懲依據以學生實習期間之行為表現，依情節輕重由實習

指導教師將實習總分加減分數。 

第  14  條 實習作業之規定依各組教學計畫規範辦理。 

第  15  條 學生實習期間糾紛(爭議)及權益受損事件處理機制 

一、 學生實習期間若與單位人員、病患、家屬間有糾紛(爭議)及權益

受損事件產生，實習指導教師須主動介入處理，以維護學生或相

關人員之權益。 

二、 實習學生發生糾紛(爭議)及權益受損事件時，實習指導教師應填

寫「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班學生實習糾紛(爭議)及權益受損

事件處理紀錄單」，並將事件處理結果呈報本系辦公室。 

三、 若實習指導教師無法自行處理或輔導糾紛(爭議)及權益受損事件

時，應提請本系辦公室處理，必要時得轉介其他相關單位協助。 

第 17 條 實習輔導機制 

一、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出現下列狀況，如學習態度或行為偏差、



學習進度落後或作業書寫欠佳、或出現個人之特殊身心狀況

時，實習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應即啟動補救教學機制或輔導，

建立學生實習表現問題追蹤卡，必要時轉介至本系實習業務行

政人員或學生輔導中心進行實習期間的追蹤輔導，相關流程詳

見「護理系碩士班實習學生實習問題輔導機制流程圖」。 

二、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發生下列事件，如： 

(一)針扎事件、接觸或罹患傳染疾病、車禍意外等狀況，實習

指導教師除應向本系實習業務行政人員報告事件發生經過

及處理情形，填寫實習學生單一事件報告表外，意外針

扎、接觸或罹患傳染疾病者亦須依各實習機構規定之針扎

或傳染疾病追蹤作業流程提供協助，並確認學生健康問

題，必要時建立學生實習表現問題追蹤卡。 

(二)出現錯誤表現，如給藥錯誤等，實習指導教師應立即啟動

補救教學機制，進行學生心理輔導及學生之反思報告，並

應向本系實習業務行政人員報告事件發生經過及處理情

形，完成實習學生單一事件報告表，必要時建立學生實習

表現問題追蹤卡，本系則依其錯誤狀況及對病人之影響程

度，至系實習委員會報告，討論學生檢討改善事宜，相關

流程詳見「護理系碩士班實習學生實習問題輔導機制流程

圖」。 

第  18  條 實習合約 

本系與實習機構於實習開始日之前共同簽訂實習合約，合約應包含實

習時間、合約期限、實習內容、實習待遇、住宿、膳食、交通、保

險、實習學生輔導、成績考核、職災或意外補償、不適應輔導與爭議

協商、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條件與程序、實習保險保障等，實習機

構指導員及主管應輔導內容如下： 

一、 與本系共同訂定實習內容，並依實習內容及進度實際執行。 

二、 輔導學生各項實務操作、臨床教學、實習適應。 

三、 協助提供與實習有關之各項資料。 

四、 解決學生實務作業上所遭遇之困難，建立共同輔導機制。 



五、 有學生實習相關之異常狀況，與本系密切聯繫 

第  19  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均統一加保團體傷害保險，保險金額至少新台

幣二百萬元以上。 

第  20  條 效益評估：學生於實習期間須依各科規定繳交作業，實習指導教師給

予批閱與回饋。實習成效不理想者，另依學生實習輔導準則進行輔

導。行政組對學生或實習指導教師對實習相關問卷彙整討論，將相關

意見提交本所實習委員會，作為下年度改進參考。 

第  21  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不佳或實習適應困難，應告知實習指導教師

協助處理，並建立學生臨床實習異常通報單。 

二、 實習期間學生如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時，應告

知實習指導教師協助處理。 

第  22  條 本準則經碩士班實習委員會及院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歷程: 

中華民國 112 年 03 月 22 日碩士班暨博士班課程委員會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5 月 26 日碩士班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09 月 25 日碩士班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09 日院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碩士班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碩士班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實習安排作業流程圖 

 

 

 

  

學生與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討論擬定 

實習目標及契約 

學生與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討論擬定 

實習計畫與實習時間 

 

確認實習場所 

獲得單位及護理臨床教師同意 

1.繳交實習計畫至實習指導教師 

2.繳交體檢報告(體檢內容依各醫院規定) 

由行政組行文到實習機構 

回覆學系實習指導教師與學生 

實習結束，繳交學生實習計劃書、實習評

值表、實習訪視/討論記錄、實習會議記

錄、臨床實習評值表成績、學生作業、學

生實習契約給實習指導教師 

 

上述資料，實習指導教師批閱後，掃描成

pdf 檔交至行政組 



護理系碩士班實習學生實習問題輔導機制流程圖 

 

  

實習指導教師啟動補救教學機制及輔導 

繼續實習 

學生能達到

學習目標 

建立學生實習輔導記錄表， 

記錄進行輔導追蹤之各項事宜 

視學生狀況週知導師協助進行輔導，

並由實習指導教師追蹤及記載學生實

習情形，於實習結束時交回。 

仍無法達到學習目標，再次確認學生

問題，並修正學習目標 

情緒或行為異常 無故缺席 學習態度偏差 

視學生狀況判斷是否需進一

步面談輔導，必要時轉介學

生輔導中心。 

行政組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班學生實習糾紛(爭議)及權益受損事件處理

紀錄單 

發生日期：                  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                  填寫教師： 

事由 

 

 

 

原因調查 

 

 

 

教師處理情形 

 

 

 

機構處理情形及建議 

 

 

                       機構主管簽章:     

學校建議事項 

 

 

 

      

組長：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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